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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明安与 Mount Sinai 签署《备忘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明安医疗投资有限公司之子公司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明安”、“明安”）与 Mount Sinai International, LLC (以下

简称“Mount Sinai”)，经友好协商，就双方合作事项于 2016 年 3 月 21 日签署《备

忘录》（《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现将有关情况具体公告

如下：  

一、合作背景及合作方介绍  

北京明安与 Mount Sinai 意愿共同建立合作关系（简称“合作”），为明安在中国

的医疗机构服务（简称“医疗机构”）以及其他经双方同意的中美项目（简称“项目”）

提供发展和运营支持；在签署本备忘录后，明安与 Mount Sinai（简称“双方”）同意

将就合作的相关条件及条款进行友好协商并签署最终协议。  

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是广州市明安医疗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Mount Sinai International, LLC 是一家在美国特拉华州成立的有限公司，注册地

址为 One Gustave L. Levy Place, Box 1012, New York, NY 10029-6574, USA。 

北京明安与 Mount Sinai 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备忘录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备忘录》主要内容 

1、项目出资分配:明安对各医疗机构拥有唯一所有权，并根据中国法律对项目其

下产生的财产拥有控制权。明安有权邀请任何第三方投资者参与到项目的股权投资。

无论是以独资、与其关联方或任何第三方投资者合作的身份通过投资、贷款或赠与

的方式参与项目，明安在项目中所投入的总额应达到双方约定的数量，以保证明安

占有多数股权权益。此外，Mount Sinai不对项目投入资金或实物。Mount Sinai在项

目中的任何权益将在最终协议中予以明确。 

2、项目结构和运营:项目相关的事项，包括法律结构、董事会成员、品牌名称和

成立、各类授权和许可的取得、以及项目运营，都将在最终协议中明确。 

3、合作计划：最终协议落实后，双方将尽最大努力开展项目。明安的职责有(1)

从中国政府机关中取得所有与项目相关的许可、授权、批准、优惠机制等；(2)负责

项目的建设和重建工程；(3)在 Mount Sinai 的协助下，通过任命和组建管理层和团队，

实现对项目的运营管理。Mount Sinai 将根据最终协议，按照明安在项目开发阶段的

需要，提供咨询协助。Mount Sinai 也将考虑品牌合作策略，并将在项目运行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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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性的指导和支持，谋求建立最高的临床和运营标准。 

4、对 Mount Sinai 的费用支付：在 Mount Sinai 董事会批准依照本备忘录所述合

作事项后的 30 天内，明安应向 Mount Sinai 支付启动资金。除外，明安应承担 Mount 

Sinai 不多于 10 人在医务、商业和法律尽调事务中来往中国产生的公务费用。 

5、最终协议的批准和签署：Mount Sinai 将就合作事宜提交其董事会进行讨论。

明安同意，获得 Mount Sinai 董事会的批准是 Mount Sinai 参与合作事项的先决条件。

如果 Mount Sinai 董事会否决了前述事项，任何一方可在任何时候停止就本备忘录有

关事项的讨论和协商。并且，就对方因相关讨论和协商而引致的损失不承担任何责

任，以及/或者无需法院指令即可向对方发出终止本备忘录的书面通知。 

6、本备忘录的生效：本备忘录将持续生效直至(1)本备忘录签署届满 12 个月之

前；(2)最终协议执行日之前。 

7、约束力：除费用支付、最终协议的批准签署、生效时间、保密、转让、约束

力、管辖法律及管辖权、副本和修订等条款外，本备忘录对双方没有任何法律约束

力或任何义务，仅要求各方本着诚信原则进行协商。 

8、管辖法律和管辖权：本备忘录受英国法律管辖。任何由本备忘录引起的或与

本备忘录有关的争议，如无法通过协商或调解得到解决，将最终依据伦敦国际仲裁

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的规则和制度进行仲裁解决。该仲裁应于英国伦

敦提出申请。在遵从仲裁委员会的规则和制度执行仲裁程序前，仲裁人应适用英国

法律，不适用冲突法原则。 

上述备忘录主要内容为根据双方签订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英文版本翻译。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正在进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现金投资医疗服务行业，本备忘录的签署符

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与 Mount Sinai 的合作，将有助于公司的医疗服务业获得发展和运

营方面的支持，也有助于公司获取最前沿的医疗技术、智力的支持。 

四、风险提示 

本备忘录仅为意向性协议，双方合作的具体事项将在双方的最终协议中明确。

Mount Sinai 将就合作事宜提交其董事会讨论，本备忘录的审批及实施尚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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